以下诊所设置单位申请注销《诊所备案凭证》，依据《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相关规定，经我局批准同意注销，现将注销名单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被注销诊所名义开展执业诊疗活动，违者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
名    称：滦平关继春内科诊所
地    址：滦平县优山美地小区S1栋110室
备案编号：PDY10027X13082419D2192
注销理由：因个人经营规划调整，经慎重考虑，自愿终止本诊所全部执业活动，不再开展诊疗服务，特申请注销诊所备案凭证。
滦平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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